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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各位委員： 

今天應邀列席貴委員會，就我國新聞產業與大型數

位平台議價議題之推動方向提出報告並備詢，還請各位

委員不吝賜教。以下謹就此一議題目前於我國發展之進

度，及本部協助之事項進行報告。 

一、 我國現況 

關於大型數位平台與國內新聞產業議價機制相關議

題，已於民國 110年由行政院組成「國內產業與大型數

位平台共榮發展協調小組」擔任跨部會協商平台，其成

員包括文化部、通傳會、公平會、財政部、經濟部、國

發會等，以協助產業溝通及進行產業調查之工作。 

(一) 本部持續協助新聞產業與大型數位平台溝通 

依據前開協調小組第 4 次會議決議，請本部主責協

調通傳會及文化部，召開平等對談會議，協助雙方進

行交流對話。本部已與文化部、通傳會共同合作，並

邀請公平會列席召開兩輪六場對話，分別於去

（111）年 12月召開 4場大型數位平台與新聞產業平

等對話會議，協助媒合雙方進行交流對話，並依第 1

輪會議結論，持續與數位平台方溝通。再次與文化

部、通傳會於 112 年 3 月底共同召開第 2 輪對話會

議，以進一步推動數位平台、新聞產業共榮，也鼓勵

包含 Google、Meta 的大型跨境數位平台繼續深化與

支持台灣新聞產業之間的合作，對台灣新聞業及整體

民主發展帶來正面助益，Google也在對話中說明決定

提供新台幣 3 億元新聞共榮基金供台灣新聞媒體產業

申請製作優質新聞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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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通傳會與文化部進行新聞產業調查 

前開協調小組已指示，通傳會與文化部針對大型數

位平台對本國新聞媒體等內容產業之影響、在我國營

運之實際狀況等，辦理調查研究，同時持續協助本國

新聞媒體等內容產業與大型數位平台進行對話、溝通

與交流， 俾利形成共識。通傳會與文化部已分別就其

所職掌之新聞產業進行量化與質化之研究，以瞭解大

型數位平台對本國新聞產業及民主制度之影響。 

(三) 公平會辨理大型跨國數位平台產業經營概況調查 

 前開協調小組並指示公平會就大型數位平台業者

在我國數位廣告市場競爭狀況進行評估，全面了解數

位平台產業現況，以提供未來相關政策推動之參考。 

二、 推動作法 

(一) 本部已將大型數位平台與新聞產業之溝通列為優先

工作，所涉議題亦包括如何協助新聞產業數位轉

型，確保持續提供高品質新聞之能力；而新聞業者

亦期盼能組建跨媒介之聯合平台，以與數位平台有

效溝通。因應數位工具與時俱進與產業環境持續變

化之趨勢，為建立階段性共識，112 年 5 月 1 日協

調小組第 6 次會議已請文化部及通傳會盤點可運用

之政策工具，並與本部持續共同協助國內媒體產業

與大型數位平台溝通，以廣納相關利害關係人之意

見。 

(二) 各國對這類議題的處理機制各有不同，歐盟、澳洲

先後修訂著作權指令或制訂新聞媒體議價法，目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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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院已有委員提出有關媒體議價之法律草案，由國

際立法例可見仍多由媒體主管機關為主政(立法、執

法)機關(如後附)。為求審慎，行政院指示公平會與

本部亦就相關法律制度之研究列為工作項目，並將

立法納入推動策略選項之一。有關立法議題未來將

再與各界多溝通，多跟產業界討論取得共識。 

三、 結語 

本部認同新聞有價，亦認同新聞產業之公益性與第

四權。本部將積極扮演溝通平台之角色，協助雙方平等

交流對話，同時擔任產業轉型的推動者，推動新聞產業

朝向數位轉型與良性永續經營，與大型數位平台攜手將

我國優質新聞報導向全球傳播。 

以上報告，敬請  指教。 

    並祝 

各位委員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。謝謝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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